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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正成为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新引擎，以
及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包括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科技手段被广泛应用在疫情监测分析、病
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环节，效果显著，体现了大数据在公共卫
生事件及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因此，进一步鼓励数据的有效利用是新经
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数据中包含有个人隐
私及商业机密等敏感信息，一旦泄露将对个人或企业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
和损失，保护数据安全，降低数据风险也迫在眉睫。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
平衡，构建合理、有效的数据治理体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数字经济是新的经济形态，对原有生产方式和社会分工方式进行了重新定
义，因此目前各国对于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领域的立法都还处于摸索状态。
例如，欧盟通过了目前最严格的个人信息安全立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实施两年以来尽管在
个人信息保护及提升民众对个人数据保护权的认识方面颇有建树，但有研
究显示它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对于创新型初创公司的发展可能
形成阻碍。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也都出台了相关法规体系，致力于构
建出多元化、多层次的数据治理规范体系。中国目前也正在抓紧制定个人
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

本报告首次提出了 “数据大治理生态体系”的概念，它扩充了传统意义上
的数据治理的内涵，从企业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各相
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既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又注重更好地挖
掘数据价值、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全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可持续
发展。该体系具有多物种、多角色、流动性等几大特征：

• 多物种是指这一体系中的参与者众多，既有企业、个人、政府等主体，
也包含行业协会、产业联盟、消费者保护协会、媒体、智库、国际组
织等机构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体。

• 多角色是指这一体系中的参与体可能同时担任着不同的角色，既是数
据的生产者也是数据的使用者，各司其职同时又相互关联和支撑。

• 流动性是由数据的虚拟性和流动性等特点决定的。数据主权、数字经
济已经成为各国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治理
立法和实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规范溢出”的影响，数据倾向于流向
适应数据产业发展需求的地区。

在该生态体系中，企业、个人和政府是其中最主要的三大参与主体：

企业：企业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推动者。企业的数据治理指的是企业对所
拥有的数据资产的治理，这些数据资产也是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企业对数据资产的治理也可以被看作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与公司治
理相似，数据治理也需要在企业战略层面从上至下进行推动，通过建立组
织架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内设部门等职责要求，制定
和实施系统化的制度、流程和方法，确保数据统一管理、高效运行，并在
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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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端数据治理整体框架通常包括四大关键环节：
• 数据战略：企业对数据治理的整体策略和方向；
• 数据资产盘点：明确企业数据的范围和分布；
• 数据规范：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互通和共享；
• 企业数据治理对三道防线：实现数据质量闭环管控。

公众：公众是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者。随着全球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
商业世界中用户所产生的包含个人信息的数据也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同时，物联网环境下“无目的”的数据收集（如摄像头）也将远远超过
“有目的”的数据收集。在一定意义上，数据自动化记录正在成为人类社
会各类设施设备的基本属性之一，高度数据化正在成为个体生活环境的基
本特征。在这一必然趋势下，对个人信息的判断及其保护机制，以及对时
代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认知。一方面，企业通过
挖掘用户数据实现有效的用户画像，不断优化客户的购物和服务体验；但
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在不断的被获取、存储、交易、利用，与之相关的数
据泄露事件也可能发生，用户数据的产生和使用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挑战。
在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的同时，加强对公众的信息保护教育和提高
其自我保护意识、完善消费者数据维权渠道也十分重要。

政府：政府是数字经济的参与者、推动者，同时也是监管者。政府在数
据大治理中可以发挥三个关键作用：第一，搭建共享平台，实现政府部门
内部政务服务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和质量；第二，
通过信息公开，合理、可控地将相关政府数据开放给社会公众，更好地挖
掘数据的潜在价值，推动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第三，完善重构政府
数据治理制度体系，实现数据隐私保护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之间的平衡。同
时，数字经济时代的立法也应实现从监管到治理的转变。传统的互联网监
管政策更多的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而数据大治理强调多元化参与，不仅
包括政府数据治理，也包括企业自律和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高等等，
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协同配合，共同挖掘数据的价值。我们建议制定数
据治理政策时可以参考如下四个原则：鼓励创新、开放包容、多方参与、
协同治理。

最后，本文也探讨了衡量数据治理体系的一个指标体系框架。这个框架可
以包含三大类指标：数据产业发展指标、个人信息保护指标、数据安全指
标。我们将目前较为重要的考察指标分类列出，作为建立指标体系的初步
探索，也希望能够为日后构建成熟指标体系提供一个初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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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一
数字经济正在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的崛起推动了社
会发展，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也促进了新的业态和经
济模式的诞生。

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面临重大挑战，生产、消费、贸易等
活动受到显著影响，但疫情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例如，
大数据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各个不同
的场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智能手机上的“健康码”成为了帮助疫情防
控的个人电子通行证，为推动企业健康合理的复工复产提供了便利；生鲜
电商、在线教育、网络视频会议、线上医疗咨询、直播电商等数字经济新
业态也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习惯。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对于企业而言，数据是企业重要的资产，拥有大
量数据并能有效利用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但随之而来的数据安全、
隐私保护、数据真实性等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有效的数据治理不
仅仅是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数据治理的外部性也使其对社会和个人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毕马威与阿里研究院结合各自的行业经验，在和相关专家和
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数据大治理生态体系”这一全新
概念，将传统意义上企业端的数据治理上升到了社会层面，强调从顶层设
计上明确各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挖掘数
据价值、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多重目标之间达到平衡，从而实现社会效益
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数据治理，如何治理日趋复杂的数据生态系
统，确保在发挥数据潜力的基础上恰当地管理其风险，已经成为全球范围
内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数字经济是新的经济模式，数据大治理
也是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希望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共同
探讨如何使数据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推动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

陶匡淳
毕马威亚太区

及中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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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二
近年来，我国数据生产力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在技术突破、产业创新、引
领传统产业转型等多个层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家政策对此也给予了
鼓励和支持：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
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并列；2020年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
要素市场。”

数据生产力的发展呼唤相应生产关系，也即数据治理的不断创新。当前的
突出问题是：在相关研究和政策视野中，数据应用创新与数据治理创新未
能实现平衡并重，而是存在割裂和偏颇。我认为，脱离数据应用创新的数
据治理，将会缺乏活力和生命力。为有效讨论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周
其仁先生所主张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看看作为应用创新和治理创新
标杆的互联网平台，已经取得了哪些进展。

面对千万级商家、近10亿消费者、数十亿同时在线商品动态变化的复杂商
业生态系统，阿里巴巴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商业创新和协同治理成效显著。
2019年，阿里平台上96%的疑似侵权链接一上线即被封杀，96%的知识产
权投诉在24小时内被处理。每万笔交易疑似侵权商品量仅1.03笔，5年内
下降67%。阿里巴巴的ET城市大脑，也在有效帮助政府用数据治理城市，
“让城市会思考。”在杭州萧山区，信号灯自动配时路段的平均道路通行
速度提升了15%；平均通行时间缩短3分钟；应急车辆到达时间节省50%，
救援时间缩短7分钟以上。

阿里巴巴的数据应用及治理模式也已经在向社会开放，有效支持和赋能了
多个领域治理效率的提高。2019年，阿里向全社会开放以“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大脑”为代表的核心技术，与阿里联手围剿假货源头的区县执法机关
达439个，协助抓获的制售假犯罪嫌疑人超过4000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
布的《中国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发展研究报告（2019）》，第一次将“技术
赋能+多元共治”的假货治理阿里模式作为中国经验、中国样本在全社会
推广。阿里巴巴的“数据应用创新+数据治理创新”，是这个时代的先行
样本之一。当前一项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要深入研究更多的成功案例，系
统总结、推广此类有效的模式和机制。

从更大范围来看，当前数据治理领域还存在着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如：
在思维上试图为新技术“超前立法”，在领域上对个人信息和国家安全之
外的企业创新关注不够，在制度设计上可能走向零和博弈、忽视了激励相
容的可能性，在政策流程上对数据政策的经济社会后果评估不充分，在路
径上看重国外法律、忽视我国国情等。

数字经济才刚刚开始，数据治理也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时段的探索。面对这
一领域很多“两难甚至是多难”的选择，我认为，秉承和践行“开放、分
享、透明、责任”的新商业文明，应是一个基本共识，也是一把最为可行
的标尺。

高红冰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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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据大治
理”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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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正处于大数据变革的新时代，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新型传
感器快速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英特尔公司预计1，到2020年全球数
据使用量将达到约44ZB（1ZB≈10万亿亿字节），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个领域，仅中国产生的数据量就将达到8ZB，大约占据全球总数据量的
五分之一。由此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将重塑生产力发展模式，重构生产关系
和组织方式，提升产业效率和管理水平，提高政府治理的精准性、高效性
和预见性。

图1 中国大数据产业总体规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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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正成为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新引擎，
以及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正是建立海量数据之上，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才有可能实现颠覆性创新。此次新冠肺炎疫
情的防控工作中，包括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科技手段被广泛
应用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环节，效果显
著，体现了大数据在公共卫生事件及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

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就提出要以“推动促进数据开放与共享、
加强技术产品研发、深化应用创新为重点”；而同年开始正式实施的
《网络安全法》也专设“网络安全支持和促进”一章，特别指出鼓励数
据开放和利用，其第42条第1款还赋予了利用匿名化数据的自由，这一被
称为“大数据条款”的规定为企业创新打开了大门。

1.“Increasing Data Needs Call for Innovative Storage Solutions”, Intel, 
https://www.intel.sg/content/www/xa/en/technology-provider/sales/storage/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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